
东安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机构设置及职能

机构设置：东安县国土资源局内设局机关、东安县国土执法监察大队、东安县征地拆迁事务所、东安县土地储备中心、地矿规费征收所。主要职能是：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有关土地资源、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依照规定负责有关行政复议。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县国土规划、矿产资源规划等综合规划。组织制定和实施土地供应年度计划，负责全县土地划拨、出让及批后监管工作；管理、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拨给国土资源部门专项经费和其他资金。承办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国土资源部门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及人员情况

东安县国土资源局现有独立核算单位2个，与上年相比无变动。2017年东安县国土资源局在职人员165人，与上年相比增加13人。

二、收入决算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2017年部门决算收入总体情况：2017年决算总收入9166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166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决算情况分析

1、2017年部门支出决算9166万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9166万元。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273万元；国土整治支出2013万元；地质灾害防治支出88万元；地质矿产资源利用和保护100万元；气象事务支出52万元；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93万元；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4547万元;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应对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000万元。

2、2017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15万元，其中：

①、公务接待费15万元；

②、公务用车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

③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元。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
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7万元，主要用于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等。

四、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
2017年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。

五、改进措施

要进一步加强规范财务工作，加强预算管理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合理支出，厉行节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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